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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108學年第 4次校評鑑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4月 1日上午 10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七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郭校長明政                                 紀錄：吳承翰 

出席：朱美麗委員、王文杰委員、賴宗裕委員（請假）、薛慧敏委員、

顏玉明委員、倪鳴香委員、蘇蘅委員、薛化元委員（楊瑞松代）、

顏乃欣委員、江明修委員（黃東益代）、何賴傑委員、蔡維奇委

員（李佳玲代）、阮若缺委員（請假）、郭力昕委員、邱稔壤委

員、郭昭佑委員、蔡佳泓委員（請假）、柯嘉偉委員（缺席） 

列席：師資培育中心、趙淑梅組長 

壹、 確認 109 年 1 月 13 日 108 學年第 3 次會議紀錄並報告執

行情形：洽悉 

案 由 一：有關修訂本校「評鑑實施辦法」，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 本校於 108年 12月 31日接獲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以下簡稱高評中心）高評字第 1081001547號函知本校「108年

度第 2期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審查結果」，其結果為獲「認定」。 

二、 認定之附帶條件為依據「分項審查意見」與「綜合審查意見」修

訂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並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前提交實施計

畫修正版（含審查回應說明與修正對照表）予高評中心，以進行

後續審查。 

三、 依據高評中心審查意見（附件一，分項審查意見 1-3題、2-1題），

擬修正本校評鑑實施辦法第三條，補充校評鑑委員會及評鑑指導

委員會之職責。 

四、 因 108年 12月 27日院長會議所核定之評鑑委員人數，獨立系所

訪視委員最少為一人，學院訪視委員最少者為三人（法學院），考

量現況爰建議調整第七條評鑑委員人數，以符合實際。 

五、 檢附本辦法及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二）。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修正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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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正第七條第二項為：「評鑑委員應由對高等教育具研究、

教學或行政實務經驗之資深教授，及對大學事務熟稔之業界

代表組成。」 

（二） 修正第七條第三項為：「評鑑委員之組成：（一）校務評鑑委

員，以九至十五人為原則。（二）院系所、學位學程、學門

評鑑委員，一般學院之系所、學位學程以二至三人為原則，

資源整合學院以三至九人為原則。（三）校級研究中心評鑑

委員，以五至九人為原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本校設評鑑指導委員

會、校評鑑委員會及評鑑工作

小組，其組織及職掌如下： 

一、評鑑指導委員會： 

（一）組織：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其餘

委員由校長延聘校外學者專

家擔任之，委員共計九人，任

期三年。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五分之三以上。 

（二）職掌：指導全校評鑑相

關事宜，並負責評鑑實施計

畫、自評報告、評鑑結果審議

與追蹤考核。 

二、校評鑑委員會： 

（一）組織：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

國合長、學務長、總務長、各

學院院長、研究人員及學生代

表各一名組成之，並得視議案

之需求邀請相關單位代表列

席。 

（二）職掌：負責推動及研擬

評鑑相關議案，審議評鑑實施

計畫，追蹤考核評鑑結果。 

三、評鑑工作小組： 

第三條  本校設評鑑指導委員

會、校評鑑委員會及評鑑工作

小組，其組織及職掌如下： 

一、評鑑指導委員會：指導全

校評鑑相關事宜，並負責評鑑

結果審核與追蹤考核。由校長

擔任召集人，副校長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由校長延聘校外

學者專家擔任之，委員共計九

人，任期三年。校外委員應占

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二、校評鑑委員會：負責推動

及研擬評鑑相關議案，由校長

擔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

研發長、國合長、學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究人員

及學生代表各一名組成之，並

得視議案之需求邀請相關單

位代表列席。 

三、評鑑工作小組：負責執行

各項評鑑業務，由研發長擔任

召集人，相關單位推派代表組

成之。但專案評鑑由各該專案

權責單位負責執行評鑑業務，

其組織另定之。 

依據高教評鑑中心審查意

見（附件一，分項審查意

見 1-3 題、2-1 題），將

評鑑指導委員會之組織、

職掌，明訂於「評鑑實施

辦法」第三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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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由研發長擔任召

集人，相關單位推派代表組成

之。但專案評鑑由各該專案權

責單位負責執行評鑑業務，其

組織另定之。 

（二）職掌：負責執行各項評

鑑業務。 

第七條 評鑑委員之遴聘、組成

及資格如下： 

一、評鑑委員應有五分之四以

上由校外人士擔任。 

二、評鑑委員應由對高等教育

具研究、教學或行政實務

經驗之資深教授，及對大

學事務熟稔之業界代表組

成。 

三、評鑑委員之組成： 

（一）校務評鑑委員，以九

至十五人為原則。 

（二）院系所、學位學程、

學門評鑑委員，一般學院

之系所、學位學程以二至

三人為原則，資源整合學

院以三至九人為原則。 

（三）校級研究中心評鑑

委員，以五至九人為原則。 

專案評鑑委員遴聘作業要點

由專案評鑑權責單位另訂之。 

遴聘委員時應遵守利益迴避

原則。 

第七條 評鑑委員之遴聘、組成

及資格如下： 

一、評鑑委員應有五分之四以

上由校外人士擔任。 

二、校務評鑑委員應由對高等

教育行政具研究或實務經

驗之資深教授，及對大學

事務熟稔之業界代表組

成，評鑑委員以九至十五

人為原則。 

三、院系所、學位學程、學門

及校級研究中心評鑑委員

應由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

之教師，及專業領域之業

界代表組成；獨立系所及

學位學程評鑑委員以三至

五人為原則，學院、學門及

校級研究中心評鑑委員以

五至九人為原則。 

專案評鑑委員遴聘作業要點

由專案評鑑權責單位另訂之。 

遴聘委員時應遵守利益迴避

原則。 

因 108年 12月 27日院長

會議所核定之評鑑委員人

數，獨立系所訪視委員最

少為一人，學院訪視委員

最少者為三人（法學院），

考量現況爰建議調整評鑑

委員人數，以符合實際。 

執行情形：本案業續提 109年 4月 27日第 208次校務會議審議。 

案 由 二：擬修訂本校「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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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高評中心審查意見（附件一，分項審查意見 1-7題），擬修正

本校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作業要點第五點，將評鑑結果認定修

正為送高評中心結果審查。 

二、 檢附本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9 年 2 月 5 日以政研發字第 1090001827B 號函發布

修正本校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作業要點。 

案 由 三：有關修訂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 本案擬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續送 109 年 1 月 15 日本校自辦

品保指導委員會審議，並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前提交實施計畫修

正版（含審查回應說明與修正對照表）予高教評鑑中心。 

二、 檢附前揭實施計畫修正版，修正處請參閱「修正對照表」。 

三、 依據高評中心審查意見（附件一，分項審查意見 7-1 題及綜合審

查意見第 4 題），擬將實施計畫之「訪視審查表」（附件四）修正

為「評鑑報告書」，並設定整體評鑑結果之評定標準及在每一項

目下增設細項效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修正內容如下： 

（一） 刪除「填寫說明_訪視審查表 1」之第五點說明。 

（二） 將「訪視審查表 1：不同班制評量表（5分量表）」修正為

「訪視審查表 1：不同學位評量表（5分量表）」。 

（三） 將「訪視審查表 1」之「受評班別」修正為「受評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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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訪視審查表 1：不同學位評量表（5分量表） 

1. 請依本校自辦品保七大評鑑向度分別評量。 

2. 請參考共同指標、特色指標及系所自評報告之相關資訊。 

3. 評量等第分為五個等級，其衡量依據分別為： 

(1) 特優：執行成效優異，系所特色鮮明，佐證資料完備。 

(2) 優：執行成效良好，符合辦學要求，佐證資料完備。 

(3) 通過：執行成效尚可，符合辦學要求，佐證資料完備。 

(4) 有條件通過：執行成效尚可，勉強達到辦學要求，佐證資料不足。 

(5) 不通過：執行成效不佳，不符辦學要求，佐證資料不足。 

4. 評量等第與評鑑結果之關係：等第為特優、優、通過者，其評鑑結果為

「通過－效期 6年」；等第為有條件通過者，評鑑結果為「通過－效期 3

年」；等第為不通過者，評鑑結果為「重新審查」。 

訪視審查表 2：系/所/學程訪視意見表 

1. 請參考訪視內容、資料，分析受評單位之現況優點或特色，並針對不足之

處提供改善建議，以利受評單位持續自我改善精進。 

2. 請根據訪視觀察、評估結果，撰寫一簡要之評鑑總結。 

 

訪視審查表 1：不同學位評量表（5分量表） 

受評單位： 學院 系/所/學程 

受評學位： □ 學士  □ 碩士 □ 博士 

執行情形： 

一、 本案業依高教評鑑中心規定於 1 月 17 日前提送本校自辦品保機

制實施計畫（修正版）進行後續審查，並於 109年 2月 24日再次

接獲高教評鑑中心高評字第 1091000239 號函知本校「自辦品保

機制實施計畫審查回應說明檢核」。 

二、 研發處再次依高教評鑑中心審查委員意見，重新修訂「外部評鑑

_表 2.1：評鑑報告書」格式，以釐清高教評鑑中心審查意見，茲

摘錄修正重點如下： 

(一) 調換次序，將訪視審查表 1：不同學位評量表改為訪視審查

表 2：不同學位評量表，並將訪視審查表 2：系/所/學程訪

視意見表改為訪視審查表 1：系/所/學位學程訪視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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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補說明，於填寫說明中新增第五條：「受評單位之授予學

位為兩個以上時，請自行複製本表使用。」 

三、 基於時效，本案於 109年 3月 9日奉核後（文號：1090005118A），

於 3 月 10 日將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修正版上傳至高教評鑑中

心線上書審系統，再次進行後續審查。 

貳、 討論事項 

案 由 一：有關修訂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修正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說    明： 

一、 依本校「評鑑實施辦法」第七條及「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作業

要點」第四點規定以，各學院之外部評鑑訪視委員中，至少需有

一位具備國際高教經驗者。 

二、 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修正版依前揭規定，於參、訪視委員

遴聘與研習中，明訂訪視委員需至少一位具有國際高教經驗者。

本處業依實施計畫，邀訪 94位外部評鑑訪視委員。 

三、 然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我國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臺灣時間 3 月 19 日零時起，限制所

有非本國籍人士入境，事前申請核准者才予放行，且入境後需進

行 14天居家檢疫。 

四、 經洽高教評鑑中心承辦人員，建議配套應變方案如下： 

（一）國際委員如無法來台，可彈性採視訊方式，但需有訪視過程

紀錄（如拍照佐證等）。 

（二）如確定無法邀訪國際委員，亦可改聘國內委員。 

（三）以上程序變動，如未及召開指導委員會同意，可先上簽呈請

校長同意，由指導委員會事後追認。 

（四）如採以上因應措施，須於提交結果報告前，修改實施計畫。 

五、 依說明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限制，共計有 13位海外評鑑

訪視委員無法如期抵台，參與外部評鑑訪視活動。 

六、 依高評中心建議方案，本處業於本（109）年 3月 25日簽奉核示

請受影響之學院（文、社、法、外、國）另行提供訪視委員推薦

名單，由本處再行邀聘。並配合修訂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

第三章（詳附件一第 12-13頁），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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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摘要： 

一、 社科院、傳播學院徵詢如疫情擴大或全校停課，目前有無其他應

變措施？外部評鑑訪視是否如期舉行？或是延期？ 

二、 研發處表示除依教育部政策、校方規定辦理外，同時亦與高教評

鑑中心保持密切聯繫，視疫情變化採取配套方案。 

三、 校長指示停課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此外如因疫情變化須採行

任何應變措施，以彈性為原則，由各單位上簽奉核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有關修訂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說    明： 

一、 配合教育部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師資

培育中心已於 108年 11月 27日函送經本校評鑑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之「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至高教評鑑中

心，並於 12月 23日進行簡報審查。 

二、 前開簡報審查經高教評鑑中心召開審議委員會審議，審議結果為

「認定」(如附件二)，惟仍須依審查意見修正本校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作業要點，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 本校評鑑委員會及評鑑指導委員會分屬兩個不同層級的

組織，且職責不同，本評鑑作業依規定應提送給兩個委員

會之資料，由本校評鑑委員會審議，評鑑指導委員會議決。 

（二） 依據本校評鑑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各類評鑑之作業要點，

得另經校評鑑委員會通過訂定之。故修正本評鑑作業要點

應經本校評鑑委員會審議，並送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 依據本校評鑑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各項評鑑實施計畫並

須提校評鑑委員會及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故修正本評鑑

實施計畫須提校評鑑委員會審議及評鑑指導委員會議決。 

（四） 其餘文字修正處已加註底線。 

三、 檢附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有關修訂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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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業經高教評鑑中心審議委員

會審議，審議結果為「認定」，惟配合前案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作業要點」之修正，同步修正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 說明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的修訂進度並配合

作業要點進行修正，調整實施計畫內容。 

（二） 依審查委員意見補充說明自我評鑑流程管控機制。 

二、 檢附國立政治大學中等學校類科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修正對照

表(如附件四)、本評鑑實施計畫(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上午十一點十分。 


